
解釋字號 釋字第54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1年04⽉04⽇

解釋爭點 92年10⽉任滿前，司法院正、副院⻑及⼤法官之任命程序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八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

五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，司法院設⼤法官⼗五⼈，並以其中⼀⼈為

院⻑、⼀⼈為副院⻑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⾃中

華⺠國九⼗⼆年起實施，不適⽤憲法第七⼗九條之規定。關於司

法院第六屆⼤法官於九⼗⼆年任期屆滿前，⼤法官及司法院院

⻑、副院⻑出缺時，其任命之程序，現⾏憲法增修條文未設規

定。惟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係憲法所設置，並賦予⼀定

之職權，乃憲政體制之⼀環，為維護其機制之完整，其任命程序

如何，⾃不能無所依循。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由總統提

名，經⺠意機關同意後任命之，係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⼀貫意

旨，亦為⺠意政治基本理念之所在。現⾏憲法增修條文既已將司

法、考試、監察三院⼈事之任命程序改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

意任命，基於憲法及其歷次增修條文之⼀貫意旨與其規範整體性

之考量，⼈事同意權制度設計之⺠意政治原理，司法院第六屆⼤

法官於九⼗⼆年任期屆滿前，⼤法官及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出缺

時，其任命之程序，應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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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係總統府秘書⻑經呈奉總統核⽰：「應依司法院⼤

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送請司法院⼤法官

解釋」，乃代函請本院解釋，是本件聲請⼈係總統⽽非總統府秘

書⻑，合先敘明。

　　中華⺠國八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

五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，司法院設⼤法官⼗五⼈，並以其中⼀⼈為

院⻑、⼀⼈為副院⻑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⾃中

華⺠國九⼗⼆年起實施，不適⽤憲法第七⼗九條之規定。關於司

法院第六屆⼤法官於九⼗⼆年任期屆滿前，⼤法官及司法院院

⻑、副院⻑出缺時，其任命程序，現⾏憲法增修條文未設規定。

惟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係憲法及其增修條文所設置，並

經賦予⼀定之職權（憲法第七⼗八條、現⾏憲法增修條文第五

條、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八條參照），乃憲政體制之⼀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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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維護其體制之完整，其任命程序，⾃不能無所依循。本院⼤法

官職司憲法疑義之解釋（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

第⼀款前段參照），對於憲法增修條文之上述情形，⾃應為合於

憲法整體規範設計之填補。

　　憲法第七⼗九條規定，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由總統

提名，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，是時監察院亦屬⺠意機關⽽⾏使⼈

事同意權，嗣第⼆屆國⺠⼤會於八⼗⼀年五⽉⼆⼗八⽇修正公布

之憲法增修條文第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，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

法官由總統提名，經國⺠⼤會同意任命之，不適⽤憲法第七⼗九

條之規定。⾃此項規定實施後，監察院對總統提名之司法院院

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已無同意任命之權限。同屆國⺠⼤會於八⼗

三年八⽉⼀⽇復將上述第⼗三條第⼀項調整為第四條第⼀項。第

三屆國⺠⼤會⼜於八⼗六年七⽉⼆⼗⼀⽇將該條內容修正，並變

動條次為第五條第⼀項：「司法院設⼤法官⼗五⼈，並以其中⼀

⼈為院⻑、⼀⼈為副院⻑，由總統提名，經國⺠⼤會同意任命

之，⾃中華⺠國九⼗⼆年起實施，不適⽤憲法第七⼗九條之有關

規定。」繼於八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再將該條由國⺠⼤會同意任

命之規定，修正為由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⾃憲法與其增修條文之

上述歷次增修規定可知，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之提名、

任命權屬總統之權限，⽽其同意權則係由具有⺠意基礎之⺠意機

關⾏使。此乃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⼀貫意旨。

　　第三屆國⺠⼤會於八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之憲法增

修條文已將國⺠⼤會之設置及職權作重⼤調整，除將國⺠⼤會之

職權明列於第⼀條，國⺠⼤會代表之選舉與集會，亦以⾏使該條

所定之職權為限，並將總統提名之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、⼤法

官，考試院院⻑、副院⻑、考試委員及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、監

察委員之任命同意權，均改由立法院⾏使（上開增修條文第五條

第⼀項、第六條第⼆項、第七條第⼆項參照）。是⾃現⾏憲法增

修條文施⾏後，國⺠⼤會已無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之同

意任命權，國⺠⼤會代表亦無從為此⽽選舉與集會。基於憲法及

其增修條文規範整體性之要求，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第六屆⼤

法官出缺時，總統對缺額補⾏提名，應由立法院⾏使同意權，以

符⺠主政治應以⺠意為基礎始具正當性之基本理念。憲法與其增

修條文之上開各項⼈事任命同意權制度，應係本此意旨所為之設

計。對總統之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提名，於國⺠⼤會已

無任命同意權後，其任命同意權即應由⺠意機關之立法院⾏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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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司法院第六屆⼤法官於九⼗⼆年任期屆滿前，⼤法官及司法

院院⻑、副院⻑出缺⽽影響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時，其任命之

程序，應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曾華松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 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4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施⼤法官文森、謝⼤法
官在全、劉⼤法官鐵錚、董⼤法官翔⾶分別提出之協
同意⾒書、⼀部不同意⾒書與不同意⾒書（程序部
分）、聲請書及附件)

541施⼤法官文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541董⼤法官翔⾶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541劉⼤法官鐵錚提出之⼀部不同意⾒書

541謝⼤法官在全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總統府秘書⻑函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79條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（89.4.25修正公布）(89.04.25)

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4 條 第 1 項 （ 83.8.1 修 正 公 布 ）
(83.08.01)

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5 條 第 1 項 （ 86.7.21 修 正 公 布 ）
(86.07.2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1項、第6條第2項、第7條第2
項（89.4.25修正公布）(89.04.25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3條第1項（81.5.28修正公布）
(81.05.28)

司法院釋字第470號解釋

司法院組織法第3條、第8條(90.05.23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(82.02.03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62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62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62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62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62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61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200004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4080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707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200004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20528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7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86&ldate=2001052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90798&no=5&ldate=19930203
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茲因司法院⼤法官懸缺，總統如擬提名補實，依⼤法官釋字第

四七０號解釋意旨，應適⽤⺠國八⼗三年八⽉⼀⽇修正公布之憲

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⼀項規定由國⺠⼤會同意任命之；然⺠國八

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之現⾏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⼀項

有關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及⼤法官之任命程序規定，明定⾃中華

⺠國九⼗⼆年起實施，且因調整國⺠⼤會職權，上述⼈員之任命

並改由立法院⾏使同意權。是以未屆⺠國九⼗⼆年之前，總統之

⼤法官提名權應如何⾏使，發⽣適⽤憲法之疑義，總統府秘書⻑

乃以「案經呈奉總統核⽰：應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

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送請司法院⼤法官解釋。茲遵⽰代函請惠

予解釋」聲請⼤法官解釋。




